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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方不能履行义务时完
全免除己方定金责任

案例：在未签署正式预售协
议前，若因出售方原因致使不能
出售时，出售方不受任何约定约
束，只需退还定金而不必附加利
息或赔偿。

点评意见：依照法律规定，
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约
定的义务时，除应当向支付方返
还收到的定金外，还应向支付方
赔偿定金数额相等的钱款，即双
倍返还定金。该格式条款的规
定完全规避了经营者不履约所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对购房者非
常不公平，违反了法律规定。

房屋租赁期满后，限制消费
者与房屋所有人直接交易

案例：自租赁期满合同终止
后三个月内，甲方(承租人)不得
与该房屋的产权所有人自行成
交，否则应向乙方(中介机构)交
付月租金的200%作为赔偿。

点评意见：消费者通过中介
机构与房屋所有人订立租赁合
同，对于中介机构提供的订立合
同的机会或提供的订立合同的
媒介服务，已依约支付报酬，中
介机构的合同目的已经实现。
租赁期限届满合同终止后，消费
者有权自行与房屋所有人直接
协商再次订立租赁合同，不属于

《民法典》第九百六十五条规定
的利用中介机构提供的交易机
会或媒介服务，绕开中介机构直
接订立合同的情形，中介机构无
权予以限制，更无权要求消费者
支付报酬、违约金或赔偿损失。

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广告宣
传内容不符时，将“宣传视为要
约邀请”规避责任

案例：买受人在签订本合同
时，经现场查看、查阅相关文件
手续等方式已做全面细致了解，
出卖人不存在虚假、误导性承
诺、陈述，买受人自愿购买该物
业。买受人在现场看到的样板
房、宣传资料、楼盘广告等仅作
为要约邀请，不作为出卖人向买
受人交付房屋的合同依据，概以
本合同内容为准。

点评意见：消费者在售楼处
选购商品房时，开发商精心制作
的销售手册、楼盘模型、样板房
等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会对消
费者的购买决策产生重大影响，
开发商在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
中对商品房及其附属设施作出
说明和允诺，吸引消费者签约购
买。根据法律规定，商业广告和
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
成要约，开发商无权单方在合同

中规定广告和宣传资料等不构
成合同内容。当售房广告和宣
传资料构成要约的，即使未写入
合同，开发商也应履行相关义
务，如未按约履行，则构成违约。

出卖人享有最终解释权，免
除己方责任

案例：出卖人在售房过程中
向买受人提供的图纸、资料、宣
传广告等，除有特别说明的外，
均仅供买受人购房参考，不得视
为合同内容条款，出卖人享有最
终解释权。

点评意见：格式条款应当公
平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且在
对格式条款有不同的理解时，应
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
的解释。如果格式条款不合理地
减轻格式条款提供方责任，排除
或限制对方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扩大不可抗力适用范围，为
延期交房免责

案例：因设计调整、气候变
化等原因导致未按合同规定期
限将商品房交付买受人使用的，
出卖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点评意见：该条款属于对不
可抗力的滥用。不可抗力是不
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
客观情况。设计调整、气候变化
并非不可抗力，而是施工前应当
充分考虑的因素，如果经营者因
设计原因未能按期交房，应属违
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装修施工存在问题，将材料
费转嫁给消费者

案例：装修施工期间属于甲
方(消费者)购买材料由乙方(装
修公司)施工的项目，如有因乙
方施工造成质量问题，乙方负责
保修期间的人工费用，材料由甲
方负责。

点评意见：在装修过程中，
因施工造成质量问题后，往往需
要进行拆除部分或全部原装修
材料进行重新施工。拆除过程
中，原装修材料会遭到部分或者
全部损坏。消费者自购材料属
于其自身财产，因经营者施工质
量不合格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失
应由经营者一并承担。该条款
减轻了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属
于不公平格式条款。

违约金的设定标准过低，经
营者的违约成本较小

案例：施工方违反合同约定
出现工程逾期的，按照人民币20
元每日向消费者支付违约金。

点评意见：违约金的设定应
以弥补实际损失为原则，此处约

定的违约金金额较低，明显无法
弥补因无法及时入住导致的实
际损失(如延长租赁期限、增加
租赁成本等)，涉嫌排除消费者
主张违约责任的权利，减轻经营
者赔偿责任。

将预付款视为定金或违约
金，解除合同时不退款

案例一：甲方(消费者)除因
不可抗力外，单方解除合同的，
已支付预付款，乙方(经营者)不
予退还；若由此对乙方造成损失
的，甲方将承担乙方所有损失。

案例二：甲方(消费者)如违
约，甲方所交货款将作为违约金
赔偿给乙方。

点评意见：预付款不是法律
概念上的定金，合同条款中关于
若消费者解除合同，已支付预付
款不退的规定并不能适用“定金
罚则”。经营者单方规定消费者
解除合同时，不退已支付预付款
或将所交货款作为违约金赔偿
给经营者，属于加重消费者责任
的不公平格式条款。此外，解除
合同承担违约责任时，违约金不
应超过合理数额。

物业公司收取管理费却不承
担未尽到管理义务的民事责任

案例：物业服务企业对本协
议项下的车辆管理仅指对车辆
行驶、停放秩序的管理，并不承
担对车辆的保管义务，物业管理
区域内发生的车辆毁损、灭失，
财物被盗等财产损失，或人身伤
亡事件的，由责任方承担刑事或
民事责任，物业服务企业不承担
责任。

点评意见：物业服务企业收
取业主的车位费，应尽法定或约
定的合理管理义务。该条款约
定，物业服务企业对于物业管理
区域内发生的车辆毁损灭失、财
物被盗等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
事件不承担任何合理责任，属于
物业服务企业免除自身责任和
法定义务。

在物业管理费外要求业主
分摊公用费用

案例：物业综合服务费不包
括景观水系等公用能耗费用，景
观水系运行的水、电费按实际耗
费进行分摊。

点评意见：物业管理区域应
当包括景观等小区内的公用设
施和场地，因此，物业管理区域
内的绿化养护、园林水池喷泉
等水、电费用，均应在物业管理
服务费中列支，不应向业主额
外分摊。

据中新网

买房时遇到开发商变更项目、延期交付；装修时稍有不慎就
被套路；入住后又碰到物业要求分摊公用费用……

商品房领域，这些条款“无效”
商品房领域已成为投诉“高发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商

品房投诉5787件，同比增长23.31%。根据《“不公平格式条款”消费者认知及
线索征集调查报告》，中消协邀请中消协律师团律师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商
品房买卖、租赁、装修、物业等相关领域不公平格式条款进行点评。

新华社天津 9月 21
日电“燕将明日去，秋向此
时分。”北京时间9月23日
9时4分将迎来秋分节气，
意味着收获满满、瓜果飘香
的金秋季节已经来临。此
时节，一年秋意浓，十里桂
花香，恰如古人云“桂树婆
娑影，天香满世闻。”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
作家由国庆介绍，作为一
个反映季节变化的节令，
公历每年9月22日至24
日，当太阳到达黄经180
度时，为秋分之始，它是二

十四节气中第十六个节
气，也是秋季第四个节气。

和春分一样，在秋分
这一天，昼与夜、寒与暑、
阴与阳，都是平分的，处于
均衡状态。不同的是，春
分平分了春季，从春分开
始，北半球昼长夜短而白
天越来越长，阳气转盛，天
气由凉入热，而越来越
热。秋分则恰恰相反，它
平分了秋季，从此开始，北
半球昼短夜长而白天越来
越短，阴气转浓，天气也变
得越来越凉。 周润健

趣味运动会庆丰收
21日，在湖南省益阳市南县麻河口镇东胜村，当地村

民和游客在比拼斗车运粮。当日，麻河口镇举行“农民稻
田趣味运动会”，当地村民和游客通过环田跑步、斗车运粮
等运动比拼，迎接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到来。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9月 21
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
安全部21日联合发布新修
订的《关于取保候审若干
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
了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强化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
行监督，解决取保候审执
行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据介绍，取保候审是
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非
羁押性强制措施，依法规
范适用取保候审，对于尊
重和保障人权、节约司法
资源、保障刑事诉讼顺利
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规定明确，对于采取
取保候审足以防止发生社
会危险性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依法适用取保候审。
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中

断对案件的侦查、起诉和
审理。严禁以取保候审变
相放纵犯罪。

为进一步明确被取保
人的活动范围，规定对刑
事诉讼法中“特定的场所”

“特定的人员”“特定的活
动”的范围进行了细化，以
便于实际操作。为加大对
被取保候审人的违规惩处
力度，规定还对没收保证
金、对保证人罚款、逮捕等
措施的条件、程序予以进一
步明确，以保障取保候审
相关规定得到贯彻执行。

针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没有经常居住地，而
又常年不在户籍地这一常
见问题，规定明确，在符合
一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
在被取保候审人暂住地执
行取保候审。齐琪 罗沙

四部门发布取保候审新规
强化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执行监督

明日迎来秋分节气

一年秋意浓 十里桂花香


